
2024 年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方案

各科研业务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

自立自强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研

诚信建设的相关要求，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求真务实的良

好学术生态和科研环境，特制定学校 2024 年科研诚信建设

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总体要求，坚持

教育与实践结合、预防与惩治并举、自律与监督并重的原则，

把科研诚信建设贯穿于教学、科研、学校管理的全过程。通

过开展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活动，切实引导教学、科研人员增

强科研诚信意识，坚守科研诚信底线，自觉遵守学术规范，

营造学校良好科研生态。

二、重点任务

（一）大力开展科研诚信宣传教育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

论述，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相关部委、江西

省教育厅关于加强诚信建设和作风学风建设的规范性文件

为重点，结合学校实际，积极开展科研诚信宣传教育活动。

大力宣传科研诚信建设相关制度和典型教育案例。在入学入

职、职称晋升、参与科研项目等重要环节，对科研人员、教

师、青年学生等开展科研诚信教育。以全员培训、主题研讨、



案例宣讲、自主学习等方式，推动科研诚信教育常态化、系

统化、多样化。对存在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的人员，及时开

展科研诚信诫勉谈话。

（二） 深入开展自查自纠

1.制度自查。根据科研诚信相关规范文件要求，参照

《科研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情况自查对照表》（详见附件 1），

认真开展对照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制定措施，逐

项整改、落实到位。

2.论文自查。组织全校科研人员在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

论文学术不端自查和挂名现象清理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对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自查和监管。对自查发现的问题论

文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对其中存在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

情形进行严肃处理。

3.项目自查。全面梳理正在开展的科研工作和科研项

目，对是否及时记录科研数据、是否遵守其他规范行为进行

自查。对违反科研诚信和相关规范的，依法依规督促整改到

位。

（三）建立长效机制

1.优化评价考核机制。完善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

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的科研评价机制，

不简单将论文数、项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

工资分配、奖励挂钩。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特点，坚持

分类评价，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探索长周期评价，完善同

行专家评议机制，注重个人评价与团队评价相结合。将科研

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提倡严谨治学，反对急



功近利。

2.严肃处理违背科研诚信行为。各二级学院、各部门要

将教学科研人员科研诚信状况与师德师风评价、年度考核、

科研项目立项、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竞聘、导师遴选、评选表

彰、人才计划申报等挂钩，对违背科研诚信行为实行联合惩

戒，并按规定将违背科研诚信行为信息报送省教育厅。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认识，提高站位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要深刻认识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

性，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

建设工作的有关部署以及相关部委的各项要求，持之以恒推

进科研诚信建设。

（二）畅通渠道，加强监督

学校科研处网站长期公布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举报电

话，接受广大师生监督。同时，对引发社会舆论的科研诚信

事件，加强舆情监测和分析研判，妥善应对，严防借机恶意

诋毁、炒作。

四、工作安排

（一）宣传教育

在全校范围内通过讲座、研讨、警示案例学习等形式，

对入学、入职及全校教师开展科研诚信教育活动。（完成时

间：2024 年 5 月 15 日—11 月 30 日)

（二）对照整改

参照《科研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情况自查对照表》（详见

附件 1），认真开展对照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制



定措施，逐项整改，并填写附件。（完成时间：2024 年 10

月 30 日前)

（三）自查自纠

1.论文自查。组织全校科研人员在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

论文学术不端自查和挂名现象清理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对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自查和监管。对自查发现的问题论

文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对其中存在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

情形进行严肃处理。（完成时间：2024 年 9 月 15 日—11 月

30 日)

2.项目自查。全面梳理正在开展的科研工作和科研项

目，对是否及时记录科研数据、是否遵守其他规范行为进行

自查。对违反科研诚信和相关规范的情形，依法依规督促整

改到位。（完成时间：2024 年 9 月 15 日—11 月 15 日)

（四）工作总结。（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

科研处

202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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